




附件一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承投「2025/26 學年 ACE 計劃新加坡四日三夜交流團」 

書面報價表格（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校名稱及地址：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九龍深水埗汝州街88號2樓 

學  校  檔  號：WQ2526-02(A) 

截止日期及時間：2026年3月2日 下午4時前 

 

第I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其他費用全免），以及學校提供的要求，供應夾附的     

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的全部或部分項目。書面報價單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90天內仍屬有效，學

校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單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單，並有權在書面報價單有效期內，

採納某份書面報價單的全部或部份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機構的非牟利註冊證明及僱

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機構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下方簽署人同意

學校只向其公司/機構名稱的銀行戶口進行付款。 

 

第II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單的第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機構的書面報價單有效期由上述截止日期

起為90天。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本公司/機構就該事項註明

於書面報價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第III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邀請書面報價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機構曾經、

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機構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

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機構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

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有關其公司/機構。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d) 其公司/機構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

的行為或活動； 

(e) 繼續僱用其公司/機構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f)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日期：__________年 __________月 __________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機構簽署書面報價單， 

該公司/機構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機構印鑑 



附件二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承投「2025/26 學年 ACE 計劃新加坡四日三夜交流團」 

書面報價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校檔號：WQ2526-02(A) 

服務要求： 

 

1. 舉行日期： 2026年5月11日至5月14日（4天3夜） 

2. 遊學地點： 新加坡 

3. 考察主題： 1. 在新加坡體驗中華文化元素 

2. 認識及體驗新加坡文化 

3. 學生能放鬆身心 

4. 預計人數： 1. 小四至小六學生：15人、教職員：3人 /  

（請提供報價，總團費不能超過港幣160,000元） 

5. 住宿要求： 
內容 

能符合要求 

(能/否) 

如未能符合要

求，請提供詳情 

1. 四星級或以上的酒店/旅舍（二人一房）。   

2. 住宿的房間及設施須衛生清潔，必須為無煙房。   

3. 住宿的房間及設施必須符合安全標準及防火條例。   

4. 住宿的房間浴室需要有浴簾或者磨砂玻璃，以保護

師生使用衛生間的隱私。 

  

5. 住宿的房間需要適合小學生的入住安全標準，如用

電安全（電器使用），以及窗戶不能讓學生可以自由

或大打開，免生意外。 

  

6. 住宿地點附近的環境宜單純，適合小學生居住。   

7. 能讓酒店/旅舍同一層都能安排本校師生入住為佳。   

8. 住宿地點與主要景點地點相近為佳。   

9. 投標資料須詳列酒店/旅舍資料。   

6. 膳食： 1. 由出發時間（早上）起計，第一餐為首天午餐。承

辦公司/機構須提供為參與活動的師生安排每日早、

午、晚三餐全部膳食。 

  

2. 所有提供的膳食以適合小學生身體健康、成長發育

為主，不能有魚刺（不要提供魚類食物），以新加坡

市地道美食為佳。 

  

3. 考慮餐館之衞生情況、食物質量及環境。   

4. 每天提供兩支樽裝水予所有團員。   

 

 

 

 

 



 

7. 交通： 1. 在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汝洲街88號）集合及解

散。 

  

2. 香港從本校往返內機場之旅遊專車1輛。   

3. 符合新加坡旅行團標準的旅遊專車1輛。   

 

8. 行程安排、

預期參觀景點

及體驗交流活

動： 

 

1. 由旅行社安排在新加坡的景點參觀及遊覽，以近酒

店/旅舍為佳。 

  

2. 需參觀及遊覽有當地文化特色或為當地著名旅遊文

化的景點。能讓學生親身體驗為佳。 

  

3. 景點需包括新加坡濱海灣花園，新加坡環球影城及

新加坡動物園。 

  

4. 承辦公司/機構須負責預訂行程中的參觀場地及活

動。除指  

  

9. 領隊、導遊

及司機： 

1. 全程香港專業領隊一名。   

2. 旅遊車需提供當地導遊一名，帶領進行當地主題及

旅遊景點導賞。 

  

3. 香港領隊必須持有香港旅遊業議會發出的「領隊

證」。 

  

4. 香港領隊服務工作範圍： 

 協助團員辦理出入境手續。 

  

 遵照行程安排提供服務。   

 沿途在各方面照顧團員。   

 監察接待單位提供的服務質量；若有需要，須跟進

服務素質。 

  

 意外發生時，須向所屬旅行社尋求指示或作出決

策，並須向校方解釋，徵得校方同意後，即時行

動。 

  

 安排當地合規格之旅遊車及專業司機接載團員，任

用司機須考慮其駕駛年資、經驗及沒有不安全駕駛

紀錄。 

  

 

 

 

 

 

 

 

 



10. 學生及老

師團費：  

1. 總團費不能超過港幣180,000元。   

2. 行程內所有交通費用（香港從本校往返機場之旅遊

專車1輛、當地全程旅遊專車1輛）。 

  

3. 行程內列明之所有膳食。   

4. 全程住宿。   

5. 專業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費用。   

6.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7. 所有參加者之旅遊保險（包括香港及內地）。   

8. 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及交流點費用。   

9. 提供流動數據電話卡（無限數據）予所有參加隨團

教職員。 

  

11. 細節要

求：（有關服務

不另收費） 

 

1. 負責設計、印製所有有關刊物（包括學生交流手冊/

團刊、團隊橫額、交流團證書、團章、名牌等）。 

  

2. 無須加入購買特產及推銷任何產品的環節。   

3. 此交流團須受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緊急援助金保

障。 

  

4. 出發前派員到校主持「行程簡介/說明會」。   

5. 請隨團領隊協助拍照/錄影。   

6. 所有安排必須遵守旅遊業議會發出「經營交流團守

則」及議會其他相關的作業守則及指引營運。 

  

7. 請根據本校提供行程作安排。   

8. 列明繳交團費的流程及出發前如有人數變更之各項

安排細   則（包括退款條款及團費調整等）。（請

在下方橫綫處具體列明） 

  

9. 列明因天氣、疫情、當地突發事件等原因未能成團

的安排  

細則。（請在下方橫綫處具體列明） 

10. 列明回港後，若有需要，須安排人手跟進及提供旅

程中 

11. 因意外事故保險索償事宜安排細則。（請在下方橫

綫處具體列明） 

12. 請詳列其他可以提供之免費服務。（請在下方橫綫

處具體列明） 

12. 詳列細

則： 

1. 列明繳交團費的流程及出發前如有人數變更之各項安排細則 (包括退款條款及團費

調整等) 。 

 

 

 

 

 



 

 

2. 列明因天氣、疫情、當地突發事件等原因未能成團的安排細則。 

 

 

 

 

 

 

 

3. 列明回港後，若有需要，須安排人手跟進及提供旅程中因意外事故保險索償事宜安

排細則。 

 

 

 

 

 

4. 請詳列其他可以提供之免費服務。 

 

 

 

 

 

 

評審準則： 

學校在評選服務供應商時，會以下列（1）至（6）項的評分標準作準則： 

1. 團  費40%  - 將根據團費評分，團費內容必須包含上表項目。 

2. 行程安排30%  - 將根據交通及參觀遊覽景點安排（時間、交通及參觀景點）；能否依據

本校的行程建議。 

3. 住宿安排10%  - 將根據所入住酒店的級數、位置及信譽評分。 

4. 膳食安排10%  - 須提供全程膳食，並以適合小學生之地道食物獲額外評分。 

5. 其他服務5%  - 每項免費服務獲額外評分（按規模大小而定）。 

6. 保險額及退團安排5%  - 將根據保險額及退團安排評分。 

 

 

 

 



 

本公司/機構/本人確認，上述總金額為付款總款項，以及清楚明白學校不接受任何實報實銷

項目，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單上所列物品/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

購上述物品/服務的差價。 

 

報價公司/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書面報價單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公司/機構印鑑 




